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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条  

结束辩论  

 代表可随时提出结束辩论所讨论问题的动议，不论是否已有其他代表表示要求

发言。应只允许两名反对结束辩论的人就结束辩论的问题发言，然后立即将该动议

付诸表决。主席可对根据本条发言的人限定时间。  

第  31 条  

暂停会议或休会  

 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暂停会议或休会的动议。此种动议应不经辩论

即付表决。  

第  32 条  

动议的先后次序  

 在不违反第 26 条的前提下，下列动议按照排列次序，应优先于提交会议的所有

其他提案或动议：  

(一) 暂停会议；  
(二) 休会；  
(三) 暂停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四) 结束辩论所讨论的问题。  

第  33 条  

缔约国会议的权限  

 缔约国会议可按照《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

种地雷的公约》第 11 条，讨论与执行公约有关的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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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条  

关于权限的决定  

 在不违反第 26 条的前提下，凡要求决定缔约国会议是否有权讨论任何问题、通

过向缔约国会议提出的某项提案或修正案的任何动议，都应在讨论该问题或表决有

关提案或修正案之前，先付表决。  

第七章  附属机构  

第  35 条  

附属机构  

 缔约国会议可根据情况设立委员会、工作组或其他附属机构。  

第八章  语文和记录 

第  36 条  

缔约国会议的语文  

 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缔约国会议的语文。  

第  37 条  

口    译  

 1.  在全体会议上以缔约国会议的一种语文所作的发言应口译成缔约国会议的

其他语文。  

 2.  代表可用缔约国会议语文以外的语文发言，但该代表团应自行安排，将发

言口译成缔约国会议的一种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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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议事规则的修正 

第  38 条  

修正办法  

 本议事规则可由缔约国会议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代表三分之二多数作出的决定加

以修正。  

 
 
 
 

--  --  --  --  -- 

 


